
 —  1  —  

 

 

 

 

 

沪教委外„2016‟21号 

 

 

各本科院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

（2010-2020年）》和教育部《留学中国计划》，优化来华留学生的结

构与层次，支持高校全英语授课课程与专业建设，吸引更多优秀的

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进修。自 2011 年起，我委与国家留学基金委

已合作实施了 5 年上海市高校国际课程师资海外研修项目，共选派

了 200 余名高校专业教师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和澳大利亚昆士兰

科技大学进修学习，成效显著。 

2016 年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下，两委将继续实施该项目，

主要用于培养能够承担面向外国留学生全英语授课的专业教师，研

修内容主要是英语强化、教学法和专业研修等。年选派规模 40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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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别加拿大和澳大利亚，派出时间 3个月（ 8月中旬-11月中旬）。

项目费用由上海市教委承担海外研修费，并与国家留学基金委 1比 1

共同承担留学人员海外生活费和国际旅费。 

一、遴选条件 

1．申请人申报时年龄在 50周岁（含）以下；且本科毕业后一

般应有 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，硕士毕业后一般应有 2年以上的工作

经历，对博士毕业的申请人，没有工作年限的要求； 

2．申请人为从事或将要从事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的专业教师； 

3．英语条件经国家留学基金委同意，今年起由我委统一组织笔

试和面试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笔试可免： 

（1）参加"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(WSK)"并达到合格标准，成绩有

效期为两年。英语（PETS5）：笔试总分 55分（含）以上，其中听

力部分 18分（含）以上；口试总分 3分（含）以上； 

（2）英语专业本科(含)以上毕业； 

（3）近十年内在英语国家留学一学年（8-12个月）或连续工作

一年（含）以上者； 

（4）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参加英语培训并获高

级班结业证书(结业证书两年内有效)； 

（5）参加语言学术类水平考试者，成绩达到以下标准：雅思 6.5

分，托福 95分。 

4．申请人不包括以下人员： 

（1）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、回国后工作尚不满五

年的人员； 

（2）已入他国国籍或取得国外永久居留权的人员； 

（3）正在境外工作、学习的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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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派出要求 

1. 经学校推荐、市教委面试合格、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通过，

被推荐人员方可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身份出国留学。留学人员持因

私护照出国，派出前须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签订《出国留学协议书》，

遵守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出国进修纪律，接受驻外使领馆的管理，留

学人员应按协议约定完成所制定的学习计划及任务要求，按期回国。 

2. 按时按量完成研修院校的研修任务。 

3. 回国后能够承担本校外国留学生全英语课程与专业授课及建

设工作。 

三、推荐工作要求 

请各高校根据上述条件与要求推荐教师，每校推荐教师 2 名，

推荐截止日期 3月 15日，我委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将按照“学校推荐，

专家评审，两委遴选，按需派出”的原则确定派出人员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市高校国际课程师资海外研修项目申请表 

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16 年 2 月 17日 

 

（本通知及附件可从留学上海网站下载www.study-shanghai.org）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2月 19日印发  

http://www.study-shanghai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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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市高校国际课程师资海外研修项目申请表 
 

填  表  说  明 

一、本项目研修院校由两个：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、澳大利亚

昆士兰科技大学。上述两校在经济、金融与管理学科以及教育学科

均有一定优势；同时，根据其专业设置，医学类专业教师一般派往

加拿大；法学、生物化学、环境科学和信息技术类专业教师一般派

往澳大利亚。其他专业学科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填报。 

二、请申请人按栏目要求逐一、如实填写本申请表，要求信息

准确，表述规范，完成后请认真核实所填内容。 

三、请使用 A4纸打印，一式两份，申请表第一页粘贴一寸照片

和签名，一份提交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，一份由申请人单位保存。

申请人材料包括申请表；身份证复印件；最高学历学位复印件；外

语证明等。 

四、请申请人按照要求将申请表及附件等材料送交本人所在院

（系）填写单位推荐意见，并经校留学生主管部门审核，由人事部

门最后盖章后报送市教委国际交流处，我委不接收个人申请。 

五、上海市教委将统一组织笔试和面试，通过者材料审核合格

的，我委将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。 

六、受理截止日期：2016 年 3 月 15日 

七、申请材料请寄送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，江宁路 245 号，

邮编 200041，联系人：寒明君 62523142、1891850217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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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委国家留学基金出国留学申请表 

2016 年上海市高校国际课程师资海外研修项目 

 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国别： 

姓名  拼音  性别  

出生日期 19  年  月  日 身份证号  

从事专业  政治面貌  

技术职称  行政职务  

手    机  E-mail  

 

工作经历    

时间 工作单位 专业/工作 技术职务/级别 行政职务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境内接受高等教育或进修经历 

时间 学校名称 主修专业 学习方式 所获学位/证书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境外学习/工作经历 

时间 国外单位名称 在外身份 学习专业 使用语言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照 

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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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外语种: ________________；  □无以下证书，须笔试 

 

英

语 

水 

平 

□全国外语水平考试成绩 笔试         听力        口试 

□外语专业本科以上毕业  

□出国留学或工作一年以上 国别：      出国日期: 

□英语高级班结业证书  

□托福   分 、□雅思   分 笔试     听力    口试     阅读 

 

全英语授课课程开设情况： 

□已开设      自________年起 

□有计划开设 

□尚未开设 

课程名称（中英文）： 

 

以上内容属实；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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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简述目前所从事教学和科研等工作(专业课程名称、教学内容、课时数、教学语言)，出

国研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回国打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科研成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获奖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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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

 

系 

 

 推 

  

 荐 

 

意 

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对申请人综合素质评价：教学、科研、业务发展潜力，外语水平、出国可行

性必要性，回国后对被推荐人使用计划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系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

 

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主 

管 

部 

门 

意 

见 

校
留
学
生
（
或
外
事
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校 

人 

事 

处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主管领导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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